[bookmark: _GoBack]桂林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桂林市交通运输局桂林市水利局关于桂林市工程建设项目全面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州县、荔浦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公共资源交易主体：
为进一步破除招标投标领域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规则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拓展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覆盖范围，促进优质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全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电子招标投标办法》等法律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执行自治区有关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桂林市实际，推进全市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工作，提升桂林市远程异地评标覆盖率，桂林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等项目按本《通知》要求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工作。鼓励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二、适用范围
（一）桂林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等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二）除前款之外的项目，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三）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行业行政监管部门同意，可以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1.因专业特殊、技术要求复杂或有特殊评标要求，不适宜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
2.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远程异地评标无法进行的。
（四）桂林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等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其他事项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和水利工程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推广应用远程异地评标是我市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有助于破除区域壁垒，共享专家资源，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协调配合，确保该项工作按要求落实到位。
（二）强化责任落实。招标人作为项目招标责任主体，应根据招标项目类型、技术要求等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确保招标项目按要求开展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做好安排部署、政策宣传和日常指导督促，确保所监督项目的招标人严格执行该项工作。
（三）加强联动监管。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经行业行政监管部门批准后，通过联动方式由行业行政监管部门报备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
（四）加强技术保障。市县两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顺利开展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确保该项工作有序开展。
四、其他
未尽事宜请与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773-5625161。
本通知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
 

桂林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桂林市交通运输局         桂林市水利局
2024年8月5日
